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人民政府

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江城镇项目运转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主席令第12号新预算法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江城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预算、决算的编制、审查、批准、监督，以及预算的执行和调整，依照本法规定执行。

项目实施内容

为保障江城镇在2026年度内各项项目的正常开展，持续推进江城镇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有效提升各具体项目质效，将项目成果更好惠及江城镇人民群众，本项目资金具体用于支持江城镇经济事业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各类项目。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916,584.00元，具体内容根据各项目运转实际需求进行资金安排。
七、项目实施计划

预计2026年需政府项目运转工作经费916,584.00元。
此金额参照玉江财预【2025】59号文件：玉溪市江川区财政局关于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和2026—2028年中期财政规划的通知执行。
八、项目实施成效

江城镇项目运转工作经费是持续推进江城镇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本项目的开展能够有效提升各政府具体项目质效，将项目成果更好惠及江城镇人民群众，为十五五规划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为实现二零三五远景目标做出战略部署。江城镇将秉承科学合理优化资产结构、从严控制资产配置原则和相关预算法、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在标准限额内完成项目与资金有效衔接，遵循履行职能需要的原则合理推进。
